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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 或“公司” ）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出具的《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737号）

（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 收到监管工作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对监管工作

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核查，现就监管工作函中的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非标审计意见。 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2023年10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海英众电子销售有限公

司签订3.99亿元的服务器采购合同，并通过第三方间接预付货款 1.7�亿元，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且会计师

称就其商业实质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基于上述情况，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发表否定意见，对财

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 截至2024年4月29日，相关采购合同已终止，存单质押已解除。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笔资

产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履约进展、通过第

三方支付的具体情况及合理性、终止交易的原因，以及预付资金的具体流向，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或流向控股股

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2）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该笔资产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并分析对公司当期财务报

表和信息披露的具体影响，是否需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3）说明公司相关内部控制

失效的原因和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并结合公司近三年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科目变化情况，全面核实公司及下

属子是否存在其他与主营无关的采购或资金往来，以及未按规定进行审议和对外披露的事项，并说明拟采取何种

整改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该笔资产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履约进展、通过第三方支付的具体情况及合理性、终止交易的原因，以及预付资金的具体流向，是否存在资金体外

循环或流向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当前房地产行业低迷，整体行业的市场潜能及利润率水平呈显著下降趋势。 公司主营业务建筑幕墙和建筑装

饰，处于行业中下游，整体业务增长规模及盈利水平不能有效支撑公司的长远发展。 上海英众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英众电子” ）主营为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等业务，从事与服务器采

购相关的业务，公司选择与英众电子合作，探索公司未来发展新的可能性。

2023年10月15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柯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 ）与英众电

子签订服务器采购合同，约定资产管理公司向英众电子采购高性能服务器，合同含税金额39,875.00万元，签署协议

后资产管理公司需支付1.7亿元作为锁货定金，设备完成验收，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验收合格的服务器数量支付100%

款项，英众电子收到相应款项后安排资产管理公司提货并落实出库手续，英众电子负责将货送达资产管理公司指

定地点。

由于产品的稀缺性和交易流程的复杂性，合同中未约定具体的交货日期，仅约定双方合作的合同有效期：2023

年1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若任一方出现需提前解除合同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终止合同。

鉴于产品稀缺性、交易保密性、资金安全性、交货期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采用定期存款

质押方式预付锁货定金。 2023年12月12日资产管理公司以名下1.7亿元定期存款质押给英众电子指定第三方烟台

合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合康” ），由烟台合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视为向英众电子预付服务器锁货定

金1.7亿元。截至目前，英众电子未告知公司关于汇票的相关信息。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指定第三方烟台

合康向英众电子支付预付款项1.7亿元，且尚未收到相关货物。

基于公司内控合规性的要求，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2024年4月23日相关采购合同已终止。 2024年4月24日，公

司定期存单质押解除，资金存入公司一般结算户。

公司与英众电子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通过英众电子进行资金体外循环或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

其关联方的情形。

（二）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该笔资产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并分析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和信息披露的具体影

响，是否需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与英众电子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双方友好协商，根据商业洽谈结果签订购销合

同。 该笔资产交易的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符合市场行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项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鉴

于公司内控合规性的要求，双方同意终止此项合同。

基于此项交易产品稀缺性、交易的保密性和资金安全性，公司采取了特殊的交易方式。 虽公司通过内控自查自

纠发现了此次交易的合规性问题，终止了此项交易，但该事项发生在报告期内，会计师出具了内控否定意见和财务

报告的保留意见，导致公司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提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指定第三方烟台合康向英众电子预付锁货定金1.7亿元借记“预付款

项” ，相应贷记“其他应付款” ，同时财务报表附注对存单质押事项进行恰当披露，无需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

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三）说明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和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并结合公司近三年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科目变化情况，全面核实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与主营无关的采购或资金往来，以及未按规定进行审议

和对外披露的事项，并说明拟采取何种整改措施。

1、相关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和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

公司建立了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划分了相应部门的责任权限，公司的内控运行长期规范有效。 公司属于建筑

装饰行业，长期专注大型精品工程，日常合同数据巨大，最大单项合同金额8亿元左右。 公司管理层签署单项和授权

金额较大，符合工程行业特点和实际经营的需要。

基于此项交易产品稀缺性、交易的保密性和资金安全性要求，公司知情范围较小，管理层混淆了经常性采购和

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临时性采购的审批权限，未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导致与采购管理等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运行失效。 此次交易公司申请了特殊的审批手续，仅有公司的少数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了相关决策。

2、近三年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科目情况

（1）预付款项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预付款项 18,981.29 985.79 1,712.39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主要为预付工程项目货款，不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采购或资金往来，不涉及未按规定进行审议和对外披露的事项。

2023年12月31日预付款项余额主要包括预付服务器锁货定金1.7亿元以及预付工程项目货款， 其中预付服务

器锁货定金1.7亿元的重大采购事项不属于日常性采购业务，与该重大采购等相关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与采

购管理等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该重大采购事项属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2）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其他应收款 1,188.03 21,567.45 18,757.61

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存在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与公司关系

2023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2022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2021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

司（含原下属子公司）

非关联方 － 19,564.00 16,207.29

注：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业建设” ）成立于2003年3月21日，注册资本为8,000.00万元人民

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69245092，注册地址：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兴平路100号1栋15层1号，

法定代表人：谢盛勇。 经营范围主要为建设工程施工等。

柯利达子公司四川域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柯华盛城市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柯

华盛” ）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柯利达和住业建设三方组成联合体，于2018年12月27日中标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

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总投资金额77,797.89万元。 三方联合体作为社会资本方与西昌市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项目公司西昌唐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昌唐园” ），由西昌唐园负责西

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该项目建设由西昌唐园发包给总包

方柯华盛，柯华盛负责项目设计部分，建筑施工部分分包给住业建设原下属子公司四川省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住业建筑” ）。

鉴于住业建设及住业建筑作为西昌唐园PPP项目的合作方， 由于住业建设及住业建筑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跟踪

审计进度和实际施工进度的时间性差异，形成了年度报告中列示的其他应收款余额。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

月31日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16,207.29万元和19,564.00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全额收回相关款项，

期末余额1,188.03万元主要系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保证金及押金等款项。

3、公司整改措施如下：

截至2024年4月29日，上述相关采购合同已终止，存单质押已解除。 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已对外披

露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并作出缺陷整改计划：“公司将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继续深入自查，进一

步加强公司治理，强化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公司日常采购的管理，同时也

要加强相关部门对相关制度的学习和应用。 ”

公司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开展深入自查，强化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 面对新形势、新业务、新模式，进一步

加强公司治理，重新梳理内控管理制度，优化内部控制管理机制，加强财务管理，充分发挥内审部门的作用，强化内

审部对各级公司的运行情况及资产状况、财务状况的监督，提升内部沟通效率及管控力度，提高风险预警功能，及

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公司组织董监高、公司及子公司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学习最新的资本市场相

关法律法规，同时要求各部门开展对部门制度、相关业务流程的梳理和学习，熟悉并掌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操作流

程和合规运作，更好适应新形势、新业务、新模式中遇到的新问题。 后期，公司将根据各部门梳理情况，逐步完成对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修改和完善。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针对该采购相关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检查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和英众电子签发的《付款指令通知》，核实采购交易事项的真实性以及公司付

款资金安排情况；

3、实地走访供应商，了解英众电子基本情况、高性能服务器国内外市场现状及行业风险、双方交易背景和采购

合同执行情况，以及英众电子对外采购服务器进展及货物交付安排等，确认英众电子与柯利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4、向英众电子执行函证程序，取得英众电子对该采购交易事项的回函确认，包括采购标的、采购数量、采购金

额、付款条款等合同内容是否属实，资产管理公司期末预付货款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存在预付货款回流至柯利

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5、向指定第三方烟台合康执行函证程序，确认其为英众电子代收货款是否真实存在，了解其作为该采购事项

的指定收款方、收款方式、收款金额等是否属实，以及是否存在资金回流至柯利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的情况；

6、检查资产管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和质押合同，执行银行函证程序，取得银行对存款质押事项的回函确认；

7、登陆中登网（网址：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核实资产管理公司定期存款质押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与该重大采购等相关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与采购管理等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

行失效，属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事项，因此对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检查了《采购合同》、

《付款指令》等相关原始凭证，并取得了供应商英众电子的回函确认，但限于正常的商业惯例和该交易的保密性，

我们未能取得英众电子对其上游供应商有关该交易的进一步信息，同时我们未能收到烟台合康的回函确认，我们

就上述事项的商业实质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及披露作出调整，

相关事项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因此对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针对其他与主营无关的采购或资金往来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与资金往来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往来科目明细账，选取样本检查银行资金流水，检查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访谈公

司财务总监，了解柯华盛与住业建设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往来的背景、履行的决策程序，是否符合公司内部制度规

定；

3、检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关资金往来的内部审批手续、相关协议及银行单据等支持性文件，核实资金往来

是否真实；关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是否存在未按规定进行审议和对外披露的事项；

4、通过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公开信息网站，查询住业建设与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

联方关系；

5、访谈住业建设，了解住业建设与柯利达之间的业务合作情况、资金往来的背景、资金用途、偿还资金的来源

及能力；

6、检查柯华盛与住业建筑签订的施工合同、工作量汇总表、进度款付款凭证等支持性资料，核实建筑施工业务

执行及其付款情况；

7、实施函证程序，确认建筑施工交易内容及其付款、期末余额的存在性和准确性；

8、检查往来款的期后偿还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采购服务器预付货款1.7亿元，与该重大采

购等相关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和对外披露， 除此以外， 公司不存在其他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采购或资金往来；

2021年度和2022年度的往来款，公司在2023年度全部收回，年度报告中已如实披露。

问题二：关于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期末账面余额分别为12.49亿元、20.54

亿元，本期分别计提坏账准备5,702.25万元、9,195.45万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显示，因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债务重组、河南正商集团出现财务危等因素影响，公司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约1.08亿元。 此

外，应收票据期末账面余额1.09亿元，同比增长307.06%，增幅较大主要系商业承兑汇票增加，减值准备期末余额为

474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对应主要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及客

户名称、关联关系、合同金额、项目进度、应收类款项和合同资产余额、账龄及减值计提情况等；应收类款项和合同

资产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具体测算过程，结合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变化时点、公司催收和回款情况、同

行业公司减值计提比例等，说明本期补充单项计提1.08亿元坏账准备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应计提而未计

提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一）分项列示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对应主要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及客户名称、关联关系、合

同金额、项目进度、应收类款项和合同资产余额、账龄及减值计提情况等。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前二十大项目明细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关联

关系

合同金额

项目进

度

应收账款和

合同资产账

面余额

坏账准备

坏账

比例

1

江苏省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公

司扬州分公司

扬州GZ100项目A、C、D

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工程

非 关 联

方

37,427.78 72.11% 9,601.76 4,800.88

50.00

%

2

西昌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

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

二期

非 关 联

方

77,977.58

100.00

%

7,472.97 373.65 5.00%

3

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

司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

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交通

中心工程主体工程施工总

承包Ⅰ标段精装修工程

非 关 联

方

7,699.03

100.00

%

6,800.43 558.72 8.22%

4

苏州环秀湖旅

游发展有限公

司

苏地 2019-WG-53号地

块项目（苏州阳澄湖景区

配套酒店项目）幕墙工程

非 关 联

方

21,448.77

100.00

%

6,308.73 410.07 6.50%

5

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市妇幼保健院项目工

程室内装饰工程（工程暂

估价）

非 关 联

方

16,320.83 83.45% 6,026.18 391.70 6.50%

6

苏州高新生命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新建厂房项目幕墙工程

非 关 联

方

12,098.89

100.00

%

5,729.51 372.42 6.50%

7

苏州市吴江城

市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苏州湾文化中心（苏州大

剧院、 吴江博览中心）幕

墙工程

非 关 联

方

30,300.00

100.00

%

5,035.98 327.34 6.50%

8

中亿丰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苏地 2020-WG-25号地

块项目外立面幕墙、 灯光

亮化施工

非 关 联

方

9,236.48

100.00

%

4,549.52 310.19 6.82%

9

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

司

昆山足球场内装工程（暂

估价二次招标）

非 关 联

方

10,916.49

100.00

%

4,483.95 291.46 6.50%

10

中国建筑第二

工程局有限公

司

白鹭湾小镇建设项目

非 关 联

方

9,539.57

100.00

%

3,863.16 251.11 6.50%

11

中衡设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DK20210014地块(苏州元

科壹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软件开发新建项目 )

幕墙工程材料采购

非 关 联

方

8,194.00

100.00

%

3,477.20 226.02 6.50%

12

中铁广州工程

局集团深圳工

程有限公司

西咸青年创业园项目幕墙

工程施工

非 关 联

方

10,157.42

100.00

%

3,199.16 295.23 9.23%

13

合肥水泥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

院（合肥）技术中心装饰

装修及附属工程总承包项

目

非 关 联

方

19,752.76

100.00

%

3,143.18 204.31 6.50%

14

苏州高铁新城

环秀湖酒店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

高铁新城商务酒店项目内

装饰工程

非 关 联

方

20,578.55

100.00

%

3,050.42 198.28 6.50%

15

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工程幕

墙专业分包工程一标段

非 关 联

方

14,460.52

100.00

%

2,746.46 178.52 6.50%

16

苏高新教育产

业发展(苏州)有

限公司

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东

区）项目学术交流中心幕

墙工程

非 关 联

方

6,280.80

100.00

%

2,664.33 173.18 6.50%

17

苏州市独墅湖

医院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精装修

工程

非 关 联

方

15,787.46

100.00

%

2,594.61 168.65 6.50%

18

苏州阳澄研发

产业园有限公

司

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

区会议中心、 人才公寓室

内装饰工程

非 关 联

方

11,233.18

100.00

%

2,588.74 182.81 7.06%

19

苏州工业园区

恒泰睿政经贸

发展有限公司

DK20200118地块幕墙工

程

非 关 联

方

11,346.61 69.86% 2,514.07 163.41 6.50%

20

苏州澄月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苏地 2021-WG-28号地

块项目幕墙工程（工程暂

估价）

非 关 联

方

10,913.40 25.53% 2,414.79 156.96 6.50%

合计 361,670.12 － 88,265.15 10,034.91

11.37

%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账面余额 － － 330,303.62 63,707.59

19.29

%

占比 － － 26.72% 15.75% －

（续上表）

序号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1 1,721.92 644.30 7,235.54 － － －

2 7,472.97 － － － － －

3 5,177.93 1,430.02 192.48 － － －

4 1,202.59 5,106.14 － － － －

5 6,026.18 － － － － －

6 5,729.51 － － － － －

7 － － － 818.62 2,299.94 1,917.42

8 4,379.26 170.26 － － － －

9 4,483.95 － － － － －

10 3,848.38 14.78 － － － －

11 3,357.20 120.00 － － － －

12 － － － 484.36 967.60 1,747.20

13 2,023.77 － 1,119.41 － － －

14 － － － － 1,318.89 1,731.53

15 2,746.46 － － － － －

16 221.51 1,168.30 1,115.44 － － 159.08

17 － － 91.59 2,503.02 － －

18 － 131.60 938.40 1,518.74 － －

19 2,346.43 167.64 － － － －

20 2,394.63 20.16 － － － －

合计 53,132.69 8,973.20 10,692.86 5,324.74 4,586.43 5,555.23

（二）应收类款项和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具体测算过程，结合交易对方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变化

时点、公司催收和回款情况、同行业公司减值计提比例等,说明本期补充单项计提1.08亿元坏账准备的原因和合理

性，是否存在其他应计提而未计提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1、应收类款项和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具体测算过程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 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对于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

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

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应收账款组合1�应收企业客户 详见说明

应收账款组合2�应收质保金

除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公司将无法按应收账款的原有条款收回款

项外，质保金组合按10%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公司款项 不计提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组合4�应收PPP运营补贴

PPP运营补贴来自于政府财政资金， 违约风险敞口相对较小，按

5%计提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组合1�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属于合同信用期内应收款项， 除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公司将无法

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外，按6.5%计提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组合2�未到期质保金

合同资产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公司款项 不计提坏账准备。

说明：对于划分为组合1的应收账款，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根据以前年度按账龄划分的各段应

收款项实际损失率作为基础，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确定本期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比例，据此计算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具体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6.50

1-2年 15.00

2-3年 20.00

3-4年 40.00

4-5年 70.00

5年以上 100.00

2、本期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500万以上的主要客户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终端客户

本期坏账损失计提

金额

单项计提理由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213.28 说明（1）

河南正商集团 3,729.01 说明（2）

杭州朗平置业有限公司 829.69

项目涉及诉讼，存在票据违约，为失信被执行人，法

人被限高等，预计全部无法收回，按100%计提

重庆星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97.55

存在票据违约，为失信被执行人，法人被限高等，预

计全部无法收回，按100%计提

武汉凯立物业有限公司 650.91

项目涉及诉讼，存在工程质量纠纷，预计全部无法收

回，按100%计提

青海俊辉实业有限公司 538.31

项目涉及诉讼，为失信被执行人，法人被限高等，预

计全部无法收回，按100%计提

四川经都置业有限公司 534.10

项目涉及诉讼，为失信被执行人，法人被限高等，预

计全部无法收回，按100%计提

合计 12,292.85 －

（续上表）

终端客户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回款金额

2022年回款金

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比例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12,028.05 6,072.50 50.49% 596.84 9,231.58

河南正商集团 9,469.66 4,706.50 49.70% 465.95 1,481.87

杭州朗平置业有限公司 925.82 925.82 100.00% － 100.00

重庆星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869.00 869.00 100.00% 573.57 1,155.89

武汉凯立物业有限公司 744.31 744.31 100.00% － －

青海俊辉实业有限公司 669.85 669.85 100.00% － －

四川经都置业有限公司 534.10 534.10 100.00% － －

合计 25,240.79 14,522.08 57.53% 1,636.36 11,969.34

注：河南正商集团包括河南正商东华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正商华府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鑫融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正商经开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正商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宏光正商置业有限公司、河南上林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正商中州置业有限公司等正商系公司。

（1）公司于2019年和2021年分别承接由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建” ）发包的运河天地

广场项目5#楼住宅内装工程和扬州GZ100项目A、C、D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工程项目，运河天地广场项目已于2021

年完工，扬州GZ100项目部分尚未完工，截至2023年12月31日均未审计决算。 2023年以前，省建在售楼盘销售情况

比较良好，2022年也基本按照合同条款支付项目工程进度款9,231.58万元。 结合省建企业规模和其自身施工项目

销售及回款情况，公司认为对方具备较强资金实力，经营状况良好。

受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2023年省建所经营项目销售情况和施工项目回款未达预期； 公司大股东绿地大基

建集团有限公司也存在较高的经营风险（大额被执行人、董事长及法人被限制高消费），财务状况不佳，对公司日

常经营有重大影响。 2023年度公司已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 及时跟进完工项目决算及工程款催收。 经公司催收，

2023年度省建回款596.84万元，且对方口头承诺在2024年春节前支付扬州GZ100项目A、C、D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

工程项目进度款约5,000.00万元， 公司预计该款项能够收回， 故2023年年度业绩预告未考虑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024年2月，公司实际仅收到200.00万元工程款，与对方承诺回款金额存在巨大差异。 2024年3月，公司与省建进一

步沟通，了解到省建已准备进入资产重组阶段。 公司预计就扬州GZ100项目A、C、D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工程项目

能够收回5,000.00万元工程回款，占该项目2023年末应收债权余额的比例接近50%，因此，公司对省建未提足50%

坏账的应收工程款按5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自2013年起与河南正商集团建立合作关系，陆续承接郑州正商珑水上境（珑水上境园）室内及公区

三标段精装修工程、郑州正商珑湖上境（珑玥上境园）公共区域及户内精装修工程二标段、郑州正商书香铭筑4#楼

室内精装修工程、郑州正商珑湖上境二标段（12#楼-26#楼）精装房整体木作供货及安装工程等数十个项目。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大部分项目已竣工验收，待审计决算。 河南正商集团主要以其自有房产和现金支付公司工程款。

河南正商集团抵给公司的房产在2022年出现了减值迹象，公司已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了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

备，考虑到公司仍与河南正商集团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回款情况较好，故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023年，河南

正商集团以自有房产清偿公司工程款2,179.54万元，由于尚未办理移交手续，故仍在应收账款中列报，公司认为相

应房产在抵债时点系以市价取得，故未充分关注减值情况，在公司的催收下，对方也承诺会陆续结算公司工程款。

结合河南正商集团名下房产规模，以及历史回款和抵房情况，公司认为对方依然拥有一定资金实力，故2023年年度

业绩预告未考虑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受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公司在2024年3月关注到河南正商集团以前年度抵

给公司的房产价值在2023年已进一步下降，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签订抵债协议的房产减值

比例约50%，相关会计处理、减值测试的方法和具体测算过程详见监管工作函问题3之回复。 经与河南正商集团沟

通，预计河南正商集团将以其自有房产清偿债务，根据已抵房产减值测试结果以及房地产市场现状，预计房产价值

无法覆盖公司债权金额。

结合河南正商集团的资金实力，以及抵给公司房产价值减值情况，公司对河南正商集团未提足50%坏账的应

收工程款按5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3、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金螳螂 亚厦股份 江河集团 广田集团 *ST洪涛 平均水平 柯利达

坏账计提比例 30.49% 16.63% 22.21% 9.74% 32.65% 22.34% 19.29%

其中： 单项坏账计提

比例

21.88% 6.84% 11.33% 0.89% 14.95% 11.18% 11.13%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各公司2023年度报告。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单项坏账计提主要系客户经营及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公司预计收

回风险进一步提高，单项计提坏账理由充分、合理，不存在其他应计提而未计提的情形，不存在前期减值计提不充

分的情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单项坏账计提平均比例接近。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了解和评价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

有效性；

2、复核公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结合客户信用和市场环

境等因素，评估了公司管理层将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进行预期信用损失评估的方法

和计算是否适当；

3、复核公司管理层在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相关考虑和客观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的恰当性；

4、获取公司管理层按照预期损失率计算的预期信用损失，测试预期信用损失计算的准确性；

5、对于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选取样本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量做出评

估的依据，包括结合客户背景、经营状况、市场环境等情况，评价可收回金额估计的合理性；

6、对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应收账款、合同资产，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并与公司管理层讨论主要涉诉案件可收回金

额估计的合理性；

7、了解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对应的主要房地产客户的经营状况，与管理层讨论房地产客户的应收账款可

收回金额估计的合理性，针对房企“三道红线”触线情况中红色档、橙色档、黄色档的房地产客户，考虑各客户预期

违约风险，通过检索公开市场信息，如出现债券违约等情形，出于谨慎性考虑，对其应收账款进行单独减值测试并

计提减值准备。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充分、合理，不存在其他应计提而未计提的

情形，不存在前期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问题三：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账面余额5,557.30万元，全部为预付房屋、

设备款，期末减值准备余额2,642.18万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显示，因房地产价格下跌，公司对其他非流动资产补提

减值准备2,461.1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时间、背景、金额、预付期限、对方履

约情况等，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和具

体测算过程，说明本期非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并结合房产价格变化等情况说明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

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一）分项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时间、背景、金额、预付期限、对方履约情况等，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 账面余额 减：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以房抵债工程款 5,251.48 2,642.18 2,609.30

预付设备、工程、装修款等长期资产款

项

305.82 － 305.82

合计 5,557.30 2,642.18 2,915.12

1、以房抵债工程款

按终端客户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形成时间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河南正商集团 2019年-2022年 3,242.01 1,665.00 1,577.00

山东泰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277.27 78.24 199.03

山东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白沟箱包城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 122.37 47.73 74.64

徐州隆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2019年 328.89 181.76 147.13

寰安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2021年 142.21 142.21 0.00

成都市华远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2019年 162.86 125.88 36.99

绵阳合力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 227.81 227.81 0.00

铜仁市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43.39 143.39 0.00

成都招商天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156.25 30.16 126.09

成都天府招商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 448.42 0.00 448.42

合计 － 5,251.48 2,642.18 2,609.30

为保障公司的债权利益，降低坏账风险，公司与客户协商并签订《抵债协议》，同意客户以其自行开发的商品

房清偿债务，在参考一手房市场价格基础上，公司将应收工程款的公允价值作为抵债房产的入账价值。

对于已办理商品房移交手续的抵债房产，公司在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报，并根据抵债房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部分计提减值损失。

对于已签订《抵债协议》，但尚未办理商品房移交手续的抵债房产，公司在应收账款中列报，并根据抵债房产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部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预付长期资产款项主要系企业为构建长期资产而支付的预付款项，包括购置软件、设备款，装修改造款等，

期末列报于其他非流动资产。

综合所述，其他非流动资产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测试的方法和具体测算过程，说明本期非流动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并结合房产

价格变化等情况说明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形。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抵债房产账

面余额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可收回金额 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 减值损失

河南正商集团 3,242.01 1,577.01 468.96 2,045.97 1,196.04

山东泰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7.27 199.03 78.24 282.32 －

山东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白沟箱包城投资有限公司 122.37 74.64 47.73 149.29 －

徐州隆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28.89 147.13 73.02 220.15 108.74

寰安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142.21 － 142.21 160.01 －

成都市华远投资有限公司 162.86 36.98 125.88 163.19 －

绵阳合力实业有限公司 227.81 － － － 227.81

铜仁市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3.39 － － － －

成都招商天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56.25 126.09 30.16 162.49 －

成都天府招商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448.42 461.04 －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5,251.48 2,621.92 966.20 3,183.42 1,532.59

注：铜仁市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抵债房产2022年度、2023年度可收回金额均为0，公司已在2021年度

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本期以房抵债工程款主要采用市场法或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 市场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资产与最近售出类

似资产的异同，并将类似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房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

房产价格。

当前公司以房抵债房产主要以公寓、住宅、别墅为主，由于自身楼盘或周边楼盘交易量较高且频繁，有足够的

市场价格或挂牌价格进行比对，故可以采用市场法。 对于其他抵债房产如商业写字楼，可参考的交易量较少，因主

要用于对外出租，可采用收益法进行分析。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①市场法

A、通过链家、安居客等公开房产交易网站以及商品房备案公示网站进行查询获取相关房产历史成交价格、挂

牌价格。

B、分析房产挂牌价格的合理性，卖方自己或房地产经纪人替其标出的所售房地产的要价或开价、报价，反映其

期望售价，一般略高于实际成交价格，根据房产区位状况，考虑对挂牌价格进行修正。

C、计算修正后的平均单价，据此计算抵债房产的公允价值。

②收益法

收益法通过预测该部分房地产所能产生的预期总收益和所要发生的总支出，得出预期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

利率将预期纯收益折算为现值之和，从而确定该部分房地产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 对合法、有效并实际履行的

租约，预测未来净收益所使用的租约期内的租金应采用租约所确定的租金，租约期外的租金采用正常客观的租金。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Ai一一房地产租赁期内第i年净运营收益

n一一房地产租赁期内租期

V一一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的收益价格

A一一房地产的租赁期外未来第一年净运营收益

R一一房地产的报酬率

r一一租金增长率

t一一房地产的收益年限

P一一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可能存在的建筑物回收残值的折现值

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抵债房产账

面余额

期初减值准备

余额

2023年末可收

回金额

2023年度减值损失计提

数

① ② ③

若③＜①-②，④=①-②

-③

河南正商集团 3,242.01 1,196.04 1,577.01 468.96

山东泰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7.27 － 199.03 78.24

山东泰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定白沟箱包城投资有限公司 122.37 － 74.64 47.73

徐州隆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328.89 108.74 147.13 73.02

寰安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142.21 － － 142.21

成都市华远投资有限公司 162.86 － 36.98 125.88

绵阳合力实业有限公司 227.81 227.81 － －

铜仁市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3.39 143.39 － －

成都招商天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156.25 － 126.09 30.16

成都天府招商轨道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448.42 － 461.04 －

合计 5,251.48 1,675.98 2,621.92 966.20

说明：河南正商集团以房抵债房产坐落于正商国际大厦A座，该房产类型为办公写字楼，缺乏足够数量的且相

对可比的交易案例，其可用于出租，具有潜在收益能力，并能用金额表示预期收益，故采用收益法计算2023年末可

收回金额，部分关键原始数据的取值如下：

月租金单价：取同地段写字楼月租金平均值，计算结果为47.00元/平方米（含税）；

年运营费用：包括修缮费、管理费、保险费及相关税费。 其中修缮费为保证房屋正常使用每年需支付的修缮费，

根据房屋建筑物重置价格的一定比例计算，房屋建筑物重置价格参考当地同类建筑物建设工程造价指标；管理费

指对出租房屋进行的必要管理所需的费用，按年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计算；保险费指为使房地产避免意外损失而

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按房屋重置价的一定比例计算；相关税费为增值税附加税、房产税等税费，参考当地相关

税收规定计算；

报酬率：采用累加法，以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公式为：报酬率＝安全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

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综合计算报酬率为5%；

变化趋势分析（租金增长率）：由于该房产尚未出租，商业房地产的租赁情况走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参考河

南省CPI近年增长率计算；

收益年限：根据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与建筑物剩余使用年限孰低取值；

建筑物回收残值：由于该房产为大厦的组成部分，土地到期后建筑物的回收价值存在不确定性，难以量化分

析，出于谨慎原则，不考虑建筑物残值。

经计算，2023年末郑商国际大厦A座的评估单价为0.91万元/平方米，可收回金额为1,577.01万元。 2022年公司

采用市场法计算该房屋的可收回金额，评估单价为1.25万元/平方米，可收回金额为2,045.97万元。

除河南正商集团外，其他客户以房抵债房产可通过链家、安居客等公开房产交易网站获取较多的市场交易信

息或挂牌价格，故直接采用市场法评估房产价格。

综上所述，房地产市场行情呈现持续下跌趋势，公司以房抵债工程款出现进一步减值风险，故本期计提减值损

失966.20万元，该减值计提充分，不存在前期应计提而未计提减值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获取公司编制的以房抵债明细表并与账面核对；

2、了解公司与客户业务开展情况、以房抵债背景，结合工程合同检查、工程项目现场检查、函证等程序核实业

务及应收工程款的真实性；

3、询问公司管理层，了解抵债房产入账价值的计量方法、处置情况及未来处置计划；

4、检查抵债房产本期新增或处置的相关协议及移交手续，复核账务处理是否恰当；

5、选取样本并实地察看抵债房产，关注抵债房产的状态；

6、采用市场法或收益法评估抵债房产的公允价值，复核公司对以房抵债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其他非流动资产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期非流动资产减

值计提充分，且不存在前期应计提减值而未计提的情形。

问题四： 关于无形资产。 年报显示， 公司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余额8.16亿元， 其中特许经营权7.43亿元， 占比

91.07%，且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特许经营权对应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

合作方、中标和竣工时间、运营模式、对应回款和收入确认情况等，以及采用无形资产模式核算的依据，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2）结合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减值测试过程，说明无形资产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分、合理。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一）前述特许经营权对应项目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合作方、中标和竣工时间、运营模式、对

应回款和收入确认情况等，以及采用无形资产模式核算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特许经营权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取得时间 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摊销期限

建筑企业资质-苏州地区 2019年7月 522.00 234.90 287.10 10年

建筑企业资质-安徽地区 2021年5月 75.00 20.00 55.00 10年

建筑企业资质-北京地区 2022年3月 290.00 53.17 236.83 10年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

二期特许经营权

2022年7月 64,657.33 7,460.46 57,196.87 13年

西昌市城区亮化工程二期特许

经营权

2021年4月 8,801.67 1,861.89 6,939.78 13年

合计 － 74,346.00 9,630.42 64,715.58 －

说明：

1、苏州地区、安徽地区、北京地区的建筑企业资质

苏州地区、安徽地区、北京地区的建筑企业资质主要包括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资质。

公司以前年度收购苏州柯利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徽柯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鼎茂建筑有限公司股

权时，因上述被合并方本身不具有投入产出能力，亦不具有实质性加工处理过程，因此不符合构成业务的判断条

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及其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等相关规定，合并方取得

了对被合并方的控制权，而被合并方并不构成业务，则该股权交易事项不形成企业合并，合并方取得了不形成业务

的一组资产或净资产时，应将购买成本按购买日所取得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相对公允价值基础进行分配，不按

照企业合并准则进行处理。 购买日，因上述被合并方的账面净资产均为0，故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收购价

款作为“无形资产一特许经营权”列报，在预计受益年限内摊销。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特许经营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特许经营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子项目 中标时间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投入成本 运营期累计收入 累计回款

西昌市一环路

历史风貌核心

区二期

2018年12月

27日

2020年8月20

日

2022年7月

20日

64,657.33 9,561.78

4,920.00

西昌市城区亮

化工程二期

2021年1月4日

2021年4月

21日

8,801.67 2,381.34

合计 － － － 73,459.00 11,943.12 4,920.00

柯利达子公司柯华盛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柯利达和住业建设三方组成联合体，于2018年12月27日中标西昌市一环

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总投资金额77,797.89万元。 三方联合体作为社会资本方与

西昌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项目公司西昌唐园，由西昌唐园负责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

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该项目采用DBOT（设计-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模式，合作期限15年，其中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自项目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运营期为13年。 运营期内，西昌唐园主要通过收取该项目公共配套建筑部分租金、物业管

理服务费、停车场停车费以及广告费等获得一定的经营收益，但通过测算项目的使用者付费部分无法完全覆盖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西昌市人民政府需对缺口部分进行补助，采取“可行性缺口补助” 的政府补贴模式，当年运

营补贴公式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相关规定，“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

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

PPP�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

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无形资产》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由于绩效考核评价支付系数取决于各年度当地政府考核的评分， 根据合同约定考核分5级， 最好是评优按

100%支付，最坏是评差暂停支付，整改后重新考核。 因绩效考核结果对当年度的运营补贴数额有较大的影响，且存

在暂停支付的风险，收费金额具有不确定性，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故该PPP项目采用无形资产模式

核算。

综上所述，公司根据合同内容，判断该PPP项目合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双特征” 和“双控制”

条件，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二）结合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减值测试过程，说明无形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

分、合理。

1、苏州地区、安徽地区、北京地区的建筑企业资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所持有的无形资产一特许经营权（建筑企业资质）均持续有效，符合各类工程项目

的承接要求，且近年来建筑行业的管理政策趋于严格，资质审查标准高，建筑企业资质存在一定的稀缺性，因此不

存在减值迹象。

2、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特许经营权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于2022年7月全部完工并正式投入运营，目前

运营状态正常。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特许经营权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 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

2024年 7,340.47 6,962.41

2025年 7,402.92 6,660.01

2026年 7,468.44 6,372.90

2027年 7,761.69 6,282.02

2028年 7,841.19 6,019.51

2029年 7,924.47 5,770.12

2030年 8,011.71 5,533.19

2031年 8,103.09 5,308.08

2032年 8,198.83 5,094.18

2033年 8,299.12 4,890.91

2034年 8,404.18 4,697.74

2035年 8,514.25 4,514.15

合计 95,270.36 68,105.22

说明：

（1）折现率：公司参考加权平均成本法计算折现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是指将公司来自于各种渠道的资本成本，按照各自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进行加权

平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

E一一权益资本；

D一一债务资本；

Re一一权益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Rd一一债务资本的投资回报率；

T一一企业所得税税率。

权益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取PPP项目合同约定的社会资本方资本金建设投资合理利润率7.98%，债务资本的投资

回报率取社会资本方负债性资金建设投资融资利率即银行长期借款利率4.20%。

城区亮化工程二期项目投资取阶段性审核报告金额， 因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尚未完成决算，项

目投资暂取《西昌市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关于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项目概算审核批复》中的投

资概算金额，合计项目总投资77,977.58万元。其中，社会资本方资本金建设投资即权益资本为14,781.60万元，剩余

投资额为社会资本方负债性资金建设投资即债务资本为63,195.98万元， 综上加权平均得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4.07%，税前折现率即该特许经营权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折现率为5.42%。

（2）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

2023年回款金额与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测算口径关键原始数据对比列示如下：

类型 基数 历史已回款金额口径 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口径

运营补贴

项目总投资

《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

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

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 列示

的预算数77,797.89万元

城区亮化工程二期项目投资取

阶段性审核报告金额，因西昌市

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尚

未完成决算，项目投资暂取《西

昌市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

关于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

心区二期项目概算审核批复》中

的投资概算金额，合计项目总投

资77,977.58万元

社会资本方资本金建设投资

合理利润率

取项目中标利润率7.98% 取项目中标利润率7.98%

社会资本方负债性资金建设

投资融资利率

取项目中标利润率6.37%

取实际融资利率即银行长期借

款利率4.20%

根据《西昌市财政局关于预付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可用性付费的

请示》规定，“根据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该项

目总投资77,797.89万元，2023年（第一运营年度）可用性付费测算金额为8,471.37万元，已报政府审批纳入政府中

长期预算。 因该项目目前审计决算未完成，为保证项目正常履约并确保政府资金安全，建议按工程费用测算的第一

运营年度可用性付费金额7,031.00万元的 70%预拨第一期可用性付费，本次预拨付金额为4,920.00万元” 。 2023

年度公司收到上述PPP项目第一期运营补贴款4,920.00万元。尚余第一期运营补贴款2,111.00万元已于2024年6月

25日收回。

公司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系根据PPP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和PPP合同约定的运营补贴计算公式对未来净现金流

量进行预测。 公司预计该项目将在2024年完成审计决算，决算后可按合同约定进行回款。

（3）该PPP项目已纳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 目录，根据西昌市财政局、西昌市

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和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

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政府对西昌市进行财政承受能力测算，西昌市目前所有在实

施和拟实施 PPP�项目的所有各年支出责任在政府可用于 PPP�项目的财政支出规模范围内，不会对西昌市财政造

成较大压力，即当地用于公共预算资金均能覆盖其投资额。 公司将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现值68,105.22万元作为期

末可收回金额，因高于无形资产期末账面价值64,136.65万元，故不存在减值情况。

综上所述，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不存在减值迹象，不存在应计提减值未计提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对于建筑企业资质，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公司与财务报表合并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2）取得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底稿，复核公司合并形成的特许经营权相关处理；

（3）检查公司持有的建筑企业资质存续情况，关注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4）对特许经营权本期摊销额进行测算，检查摊销金额是否准确。

（二）对于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特许经营权，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PPP项目合同、可行性研究报告、概算审核批复文件、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阶段性审核报告（城区亮化

工程二期）等文件，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期期间关于项目的运营和维护、项目付费、绩效评价等约定，复核公司的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规定，核实公司确认的运营补贴数额是否准确；

（2）了解当年度回款数额的计算过程和依据，检查当年度回款的银行回单以及西昌市财政局相关可用性付费

申请文件，关注回款的真实性；

（3）实地走访西昌唐园PPP项目，并对运营公司进行访谈，了解项目的运营情况；

（4）实地走访西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当地的财政状况、PPP项目决算审计进展、可用性付费金额支付

进度等情况；

（5）结合项目运营和回款情况，检查《西昌市一环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及城区亮化工程二期PPP项目财政

承受能力论证报告》，分析该PPP项目特许经营权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复核公司的减值测试分析底稿；

（6）对PPP项目本期摊销额进行测算，检查摊销金额是否准确。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特许经营权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且不存在减值情况。

问题五：关于货币资金及流动性。 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4.61亿元，受限货币资金金额3.35亿元，受

限比例为72.75%，其中，质押和诉讼被冻结金额2.73亿元；带息债务期末余额19.29亿元，包括短期借款11.28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0.66亿元、长期借款7.35亿元等，期末资产负债率85.21%，较上年增加2.46个百分点。 请公

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业务性质及资金使用情况，并对比同行业情况，分析公司货币资金受限比例较高的原因

及合理性，说明与现有业务规模、行业惯例是否相匹配；（2）结合公司负债规模及结构、偿债安排、营运资金需求、

现有货币资金和现金流等情况，分析偿债能力及流动性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3）涉诉冻结资金所涉案件的

具体情况及其进展，并核实相关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第（1）点进行核查并发表

专项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公司业务性质及资金使用情况，并对比同行业情况，分析公司货币资金受限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与现有业务规模、行业惯例是否相匹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分类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性质 附注披露明细 受限金额 受限原因

占货币资金

比例（%）

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17,000.00 见监管工作函问题一之回复 36.91

活期存款 银行存款 4,282.87 诉讼冻结 9.30

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6,000.00 票据业务质押 13.03

受限银行存款小计 27,282.87 － 59.24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6,056.83 票据业务质押 13.15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其他货币资金 167.87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0.36

受限其他货币资金小计 6,224.70 － 13.51

合计 － 33,507.57 － 72.75

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受限比例较高，主要系与服务器采购相关的定期存款质押金额较高所致，该交易的具体情

况详见监管工作函问题1之回复。 剔除该因素外，受限货币资金包括因票据业务而质押的定期存款、因诉讼被冻结

的银行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计受限金额16,507.57

万元，受限比例为35.84%。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行业可比公司 货币资金

受限货币资金

2023年度营业收

入

受限原因

金额 比例（%）

金螳螂 606,306.11 70,270.88 11.59 2,018,661.68

定期存款质押开票、 诉讼冻结、票

据保证金、银行保函、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等

亚厦股份 332,136.51 79,812.40 24.03 1,286,878.87

银行保函、票据保证金、存单质押、

诉讼冻结、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甲

方共管户资金等

江河集团 469,135.40 86,883.88 18.52 2,095,428.49

诉讼冻结、票据保证金、银行保函、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广田集团 13,793.05 3,630.33 26.32 100,249.30 诉讼冻结、保证金及定期存款

*ST洪涛 4,906.50 3,794.20 77.33 74,067.49 诉讼冻结、保证金

柯利达（受限货币

资金已剔除服务

器采购存款质押

事项）

46,061.56 16,507.57 35.84 253,959.52

诉讼冻结、 定期存款票据业务质

押、票据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

剔除服务器采购存款质押事项后，公司货币资金受限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由于建筑装饰行业的资金

需求量大，同行业可比公司为缓解资金压力，与供应商采用票据方式结算较为常见。 此外，该行业合同纠纷较多，同

行业可比公司均存在因诉讼而被冻结的货币资金。

公司受限货币资金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除*ST洪涛外）相比较高，主要系公司的业务规模、资金实力和经

营状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较大差距。 金螳螂、亚厦股份和江河集团作为行业头部民营上市公司，业务规模遥遥

领先于公司，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同时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经营状况及现金流状况不及上述三家同行业公司，

故受限货币资金比例较高。

综上所述，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具有合理用途，与公司现有业务规模、行业惯例相匹配。

（二）结合公司负债规模及结构、偿债安排、营运资金需求、现有货币资金和现金流等情况，分析偿债能力及流

动性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负债结构列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有息负债占比 2022年度 有息负债占比

短期借款 112,812.54 58.63% 149,004.18 69.69%

长期借款 73,546.68 38.22% 60,271.47 28.1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6,047.53 3.14% 4,541.66 2.12%

负债合计 192,406.75 100% 213,817.31 100%

从负债规模及结构来看，公司2023年末带息债务余额19.24亿，短期债务占比61.78%，长期债务占比38.22%，虽

然相比2022年短期债务占比71.81%有所下降，依然有一定短期偿债压力。

2、营运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计算公式 2023年 2022年

流动资产 ① 353,900.92 331,838.13

流动负债 ② 368,554.62 367,396.73

营运资金 ③=①-② -14,653.69 -35,558.61

资产负债率 ④ 85.21% 82.76%

流动比率 ⑤ 0.96 0.90

现金比率 ⑥ 0.12 0.10

从营运资金来看，公司的营运资金缺口大幅收窄，由2022年-3.55亿，下降至-1.46亿。 公司流动性能力持续改

善，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

3、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经营性净现金流 15,570.30 -23,051.75

投资性净现金流 6,607.56 -24,114.94

筹资性净现金流 -19,826.83 36,654.39

合计 2,351.03 -10,512.30

从现金流来看，2023的净现金流净增加2351万元，相比2022年净现金流-1.05亿元，现金流状态由负转正。主要由于

2023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增加1.55亿所致。 公司经营基本面良好，经营性现金流正常。

4、最低现金保有量

最低现金保有量系公司为维持日常运营所需要的最少货币资金规模。 公司最低现金保有量测算过程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计算公式 金额

最低现金保有量(万元) ①=②÷③ 52,540.56

2023年度付现成本总额(万元) ②=④+⑤-⑥ 240,460.22

2023年度营业成本(万元) ④ 221,011.11

2023年度期间费用(万元) ⑤ 29,839.52

2023年度非付现成本总额(万元) ⑥ 10,390.41

货币资金周转次数(现金周转率) ③=360÷⑦ 4.58

现金周转期(天) ⑦=⑧+⑨-⑩ 78.66

存货周转期(天) ⑧ 2.33

应收款项周转期(天) ⑨ 372.41

应付款项周转期(天) ⑩ 296.08

注：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以及财务费用；非付现成本总额包括当期固定资产折旧、投资

性房地产折旧、使用权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以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基于公司2023年度数据，公司在当前运营规模下日常经营需要保有的最低货币资金量为5.26亿元。 2023年12

月末公司持有货币资金为4.61亿元， 银行授信余额约1亿元， 长期投资和长期应收款预计可回收1.5亿元， 合计约

7.11亿元，可以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所需最低现金持有量。

综上所述，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持续改善，偿债能力、流动性风险，总体均在可控范围内，现金流可保障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开展。

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将积极采取必要措施持续改善现金流状况，降低负债规模，优化债务期

限结构，增强流动性安全：

（1）增加自身资产的流动性，加快应收账款回收；

（2）提升或处置闲置、低效资产，加快长期应收款的回收。 截至回函日，子公司已出售持有的新合盛保理公司

股权，回收资金3,200万元；

（3）保持与金融机构沟通，调整债务期限结构，降低短期债务占比，并在恰当时机降低负债整体规模，减低短

期偿债压力，改善营运资金状况。

（三）涉诉冻结资金所涉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进展，并核实相关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公司涉诉冻结资金所涉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进展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案件名称 案号 目前案件进展情况

期末冻结资

金

1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天府大悦城

一批次（1#2#地块）项目2标段

幕墙工程，成都天府辰悦置业有

限公司vs柯利达）

（2023）川0192民初

2884号

2023年8月23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判决

驳回对方全部诉讼请求，公司胜诉。

2023年11月8日二审开庭。 等待二审判

决。

1,090.43

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武汉凯

景国际内装项目武汉凯立物业

有限公司vs柯利达）

（2023）鄂0104民初

7408号

公司申请的质量鉴定，鉴定机构回复称

90%部分无法鉴定，故放弃质量鉴定，

公司申请的造价鉴定已完成，于2024年

4月19日收到法院送达的造价鉴定意见

正式稿，2024年5月20日第二次开庭，

等待判决。

1,000.00

3

合同纠纷（如通快速通道PPP项

目监控系统工程如皋市精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VS柯利达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2023）苏0602财保

318号

对方提出仲裁请求，请求柯利达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违约金、律师费、

差旅费等合计5,746,196.55元，其中货

款4,620,635元。 2024年4月 30�日南

通仲裁第二次开庭，等待仲裁结果。

580.00

4

合同争议（宿迁京东智慧城外装

江苏雅泰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0904

号

2024年6月4日收到调解书，于6月15日

前支付100万元，在对方解除保全后支

付剩余尾款1,415,928元；6月11日公

司已支付100万元，等待对方解除保全

并全部履行完毕。

260.27

5

合同纠纷（扬州GZ100项目A、

C、D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工程内

装施工项目扬州爱满屋家居电

器有限公司vs柯依迪）

(2023）苏05财保533号 已支付，已结案 193.56

6

合同纠纷（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总院（合肥）技术中心装饰装

修及附属工程总承包项目马斯

德克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1027

号

已支付，已结案 181.63

7

买卖合同纠纷（苏州市长三角国

际研发社区启动区－－会议中

心、人才公寓内装施工项目苏州

泓侨建筑装备vs柯依迪）

（2023）苏仲裁字第

1364号

等待仲裁开庭 160.00

8

合同纠纷（扬州GZ100项目A、

C、D地块成品房装饰装修工程内

装施工项目苏州汇特能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vs柯依迪）

(2023)苏仲裁字第0596

号

已支付，已结案 128.00

9

劳务合同纠纷（芜湖星颐商业广

场幕墙工程外装施工项目张东

飞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

0787号

已支付，已结案 125.98

10

柯华盛公司与中山锦禾智慧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

(2023)川3401民初3593

号

(2023)川34民终3996号

(2024)川3401执1845号

2024年3月20日作出二审判决，2024年

05月20日被执行立案，目前正在处理执

行事宜。

96.91

11

买卖合同纠纷（北京新机场非主

基地航空公司业务用房及机组

出勤楼项目Ⅰ标段E-01-01地

块外装施工项目福建锐铜石材

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

0913号

已支付，已结案 80.66

12

买卖合同纠纷（苏州艾柯嘉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一期新建厂房项

目-苏州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VS柯利达建设）

（2023）苏0505民初

8482号(2023)苏0505�

财保 768�号

(2024)苏0505执1357号

已支付，已结案 49.60

13

买卖合同纠纷（安徽智飞龙科马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制药产

业园（A区）项目之研发一及质

检大楼装修工程合肥市尚典石

材有限责任公司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

1490号(2023)苏05执保

699号 (2023)苏05财保

508号

2024年6月20日开庭，等待仲裁裁决 48.08

14

买卖合同纠纷（安徽智飞龙科马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制药产

业园（A区）项目之研发一及质

检大楼装修工程中凯皖龙建材

有限公司vs柯利达、王健）

（2023）皖0102民初

3213号

(2023)苏仲裁字第1141

号

已支付完毕，等待解保 47.13

15

劳务合同纠纷（烟台星颐广场幕

墙工程（Ⅰ标段）外装施工项目

张东飞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

0788号

已支付，已结案 41.23

16

吴中区人民法院的是这个租赁

合同纠纷（扬州绿地健康城工程

项目-江苏森昊装饰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VS柯利达)

苏州吴中区人民法院，

苏0506执保2156号之

一

已支付，已结案 40.00

17

买卖合同纠纷（南昌红星九湾天

铂项目商业MALL幕墙分包外装

工程江西昌浩实业有限公司vs

柯利达股份））

新建县人民法院

（2023）赣0112执保

220号之一

已支付，已结案 35.00

18

买卖合同纠纷（合肥中国建筑材

料科学研究总院（合肥）技术中

心装饰装修及附属工程总承包

项目中凯皖龙建材有限公司vs

柯利达、王健）

（2022）皖0102民诉前

调29909号（2023）皖

0102民初10625号

(2023)苏仲裁字第1140

号

已支付，已结案 34.83

19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西昌市一环

路历史风貌核心区二期成都啊

哦文化传媒vs四川省住业建筑

工程、西昌唐园投资管理）

（2023）川3401民初

582号

已支付，已结案 26.53

20

买卖合同纠纷(张家港中骏世界

城商业mall及金街幕墙安装工

程-南通新空间幕墙材料制造有

限公司VS�柯利达）

（2024）苏0505民初

4246号

2024年6月28日收到调解书，于2024年

7月31�日前支付12万元，于2024年8月

31日前支付9.5万元。 等待履行完毕并

申请解封银行账户。

24.00

21

买卖合同纠纷（苏州柯利达装饰

柯利达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

用房德清福家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vs柯依迪）

（2024）浙0521民初22

号

2024年1月5收到起诉状、证据材料；

2024年1月15邮寄管辖权异议；等待管

辖权异议裁定。

18.00

22

买卖合同纠纷（南京科技创业综

合配套服务中心项目商务中心

外装施工项目安徽洪武州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vs�柯利达）

（2023）苏仲裁字第

0595号（2024）苏仲裁

字第0038号

2023年12月14日邮寄给苏州仲裁委立

案材料准备另案提起仲裁，已于2024年

1月18日立案，等待仲裁。

11.77

23

劳务合同纠纷（郑州正商中州城

美誉铭筑一标段6#楼室内装修

工程闫修建、闫文博vs刘强、柯

利达、河南安和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正商中州置业有限公

司）

（2023）豫0104民初

21669号

已支付，已结案 5.57

24

票据追索权纠纷（西安南长安街

1号装修项目杭州金运贸易有限

公司VS柯利达、西安天磊置业、

成都力饰建材、重庆宝豪斯高新

材料、雅安市弘利展化工、雅安合

通物流

（2022）苏0505民初

5603号

（2023）苏0505执2142

号

已支付，已结案 3.10

25

提供劳务受害责任纠纷（中强城

市广场售楼部装修施工项目-李

盈辉VS柯利达）

（2023）豫0183执5409

号

已支付，已结案 0.59

合计 4,282.87

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均已在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针对第（一）点，年审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了解和评价与货币资金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取得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银行对账单和银行账户声明书，现场观察公司网银流水及余额存放状态，核

实货币资金账面余额真实性并关注货币资金的受限情况；

3、了解2023年度诉讼案件进展情况，选取样本检查公司因诉讼被冻结的货币资金相关法律诉讼文件，核实被

冻结原因及真实性；

4、了解期末定期存款质押的业务背景，检查相关质押合同，核实存款质押事项是否真实存在；

5、检查服务器采购相关合同并访谈供应商，核实采购交易事项的真实性以及公司付款资金安排情况；

6、取得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台账，结合票据合同条款内容，重新计算票据保证金存款期末余额是否合理；

7、执行银行存款函证程序，根据银行回函结果确认货币资金受限情况；

8、登陆中登网（网址：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检查公司货币资金质押情况；

9、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业务规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分析公司货币资金受限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

性。

经核查，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受限比例较高，主要原因是公司服务器采购相关的定期存款质押金额较高所致，剔

除该因素后，公司货币资金受限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受限货币资金具有合理用途，与公司现有业务规模、

行业惯例相匹配。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五日


